
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6號

原      告  柯雅莉  

訴訟代理人  傅子瑄  

            姜智揚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郁寬律師

被      告  馮悅治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張智傑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蘇邱明珠

            王槐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蘇邱明珠

訴訟代理人  蘇成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

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

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

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2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

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

幣606元。

三、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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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

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

臺幣742元。

五、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

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

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

幣243元。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94,81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884,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426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7,2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02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按月以新臺幣606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0,873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1,082,62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969元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8,908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四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47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按月以新臺幣7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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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7,927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353,78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六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970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2,91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六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81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按月以新臺幣243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亦有明定。

經查：原告起訴後就其聲明請求被告拆除其所有地上物之位

置及占用面積部分，依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

圖（下稱附圖）測量結果變更如下聲明所示，僅屬補充、更

正事實上陳述，使其聲明完足、明確，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

人，被告馮悅治為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

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

上物之所有人；被告蘇邱明珠為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

（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被告王

槐珍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

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均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侵害伊之所有

權，應分別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並分別給付自111年10

月起至112年9月之不當得利，及自112年10月1日起按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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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

段、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馮

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

（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

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

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12,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

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0元；㈢被告蘇邱明珠應

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

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

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㈣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14,8

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237元；㈤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

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

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

地騰空返還原告；㈥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4,848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404元；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否認渠等所有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有占用他人土地之

可能，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

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越界建築，現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應

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就被告馮悅治所有之新北

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建物（下稱系爭4號房屋）、

被告蘇邱明珠所有之同巷弄6號建物（下稱系爭6號房屋）、

被告王槐珍所有之同巷弄8號建物（下稱系爭8號房屋）之越

界建築部分，均約於79、80年間所建，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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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而系爭4、6、8號房屋於建築

時，建物之基地連同建物前面所使用之道路，就被告所知，

應屬同一人所有，且原地主一開始即允諾建物前之空地，要

留給購買建物之所有權人使用，只要建物所有權人不要影響

通行，如何使用皆可。基此原因，該巷弄同排建物皆有外推

建物之狀況。

　㈡縱認被告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被告否認之），然系爭4、

6、8號房屋係於79、80年間建築，而該建築乃橫跨新北市○

○區○○路000巷00弄0號至8號，每一棟樓層皆為4層樓，被

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實為狹小，依原告所述系爭4、6、8

號建物分別占用6.65、8.14、2.66平方公尺，而被告占用之

系爭土地均位於被告所有之建物門前，況系爭土地係當時建

商留存作為被告等建物所有人之私路使用而無法建築，是就

系爭土地之使用狀況，應可知被告之占有情形並未對原告使

用系爭土地造成影響，是原告行使權利可得之實際利益極

小，然對被告卻造成甚大之損害，因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

屬整排建築之外牆，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

全部予以拆除，除工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是原告所獲

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

條之1規定之適用。

　㈢再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拆除增建物及地上物並返還土地予

原告（被告否認之），惟原告已於112年8月5日與被告馮悅

治之代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訂立拆除同意書（下稱系爭

同意書），分別就系爭4號房屋占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

由原告補貼1,5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馮悅治），並支

付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馮悅治應同意原

告拆除占用部分；就系爭8號房屋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

由原告補貼8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王槐珍），並支付

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王槐珍應同意原告

拆除占用部分。而當天參與協調之中和區碧河里里長亦有於

現場親見親聞兩造就此條件成立和解協議，故原告若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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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馮悅治、王槐珍拆除系爭4、8號房屋，亦應依系爭同意書

上之約定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之所有權人、被告馮

悅治為系爭4號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蘇邱明珠為新北市中

和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王槐珍為系爭8號房屋之所有

權人等情，有土地之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在

卷可參（見板調卷第23至25頁第33頁、第39頁、本院卷第67

至71頁），此部分事實應勘認定。

　㈡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33-

1、1048-1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

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33-1地號土地）全

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1地號

土地）、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

於1048-2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

○○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2地號土地）全部、

被告王槐珍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

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

巷00弄0號，下稱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

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3地號土地）全部一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圖

即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

稱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87至95頁、第99頁、第103至117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

定。

　㈢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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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

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

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

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

參照)。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

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

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

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

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人，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1033-1

地號土地全部、1048-1地號土地全部、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1

048-2地號土地全部、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1048-3地號土地全

部等節，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依法行使物上請

求權。

　⒊至被告辯稱：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

即提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現土地所有權人

即原告應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應有民法第796

條第1項之適用云云。經查，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

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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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

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

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民法第796條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

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以實其說，

自難認所謂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

提出異議或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情事屬實，被告該部分抗

辯，尚難憑採。

　⒋至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建築之外牆，

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以拆除，除工

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原告所獲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

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云

云。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

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

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

之；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民

法第796條之1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

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證明，依前揭系爭土地複丈成果

圖、現場照片及勘驗筆錄，部分之地上物不過僅係雨遮、採

光罩或冷氣架等，所謂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且工程浩大云云

實有疑問，又參酌系爭土地緊鄰巷道，現場巷道內空間亦非

十分開闊，綜衡全情，認本件尚無必要依民法第796條之1免

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被告該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⒌至被告馮悅治、王槐珍主張有與原告達成拆除協議，約定由

原告補償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費用各為

1,500,000元、800,000元，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同意原告

拆除，並作成系爭同意書云云，並提出系爭同意書附卷為證

（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惟原告否認有與被告馮悅治、王

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議。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內容，雖有載

被告所主張之協議內容，然系爭同意書上除被告馮悅治之代

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之簽名外，未見原告有於系爭同意

書上簽署，顯不能證明原告曾與其等達成協議。至證人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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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區碧河里里長賴清華於本院言詞辯論時雖證稱：伊的里民

張智豪跟伊說有占用到土地事情，訴外人張智豪是上開4號

房地，說要借活動中心跟對方開協調會，伊沒有下去談就是

在旁邊看而已，那天對方有來2個人，當時訴外人張智豪及

他弟弟有到，還有系爭6號房屋蘇老先生，名字伊一時忘記

了，是被告蘇邱明珠的老公，還有系爭10號房屋屋主的兒

子，姓氏好像是姓黃，系爭8號房屋沒有來，對方來2個男

生，名字伊記不起來，伊也記不起來他們跟這件事情有何關

係，協調會談的結果，系爭4號房屋他們1、2樓有占用的就

是150萬元給占用的屋主，他們就簽約，他們有跟對方一個

女生通電話，就達成協議，然後他們就有簽約，伊知道對方

2人是沒辦法作主的，他們有打電話給一個人，那個聲音聽

起來是女生的聲音，然後那2個人就說通電話那頭的人同

意，張智傑、張智豪、還有伊，都沒有跟那個女生對話，是

對方來的2個人其中一人跟那個女生通電話而已，伊不知道

為電話中「女聲」的真實身分為何人，對方來2個男子他們

有遞名片給伊，但是名字伊記不起來，他們是為這土地來協

商的，是地主委託來協商的，伊不知道地主是誰，伊不認

識，這2名男子沒有講地主的名字，也沒有出具足以代表地

主之文書，這2名男子是自稱受有地主委託來處理上開土地

之占用事宜，他們只是口頭這樣講，沒有拿書面等語（見本

院卷第154至155頁），足見證人賴清華實際上並不知悉到場

該2名男子及電話端女聲之真實身分，當見亦未見有何授權

書面，依其證述亦無法證明有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達成被

告所稱之協議，從而，被告該部分抗辯，尚乏足夠事證佐

證，尚難憑採。

　⒌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

被告馮悅治拆除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系

爭4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蘇邱明珠拆除占用1

048-2地號土地之系爭6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

王槐珍拆除占用1048-3地號土地之系爭8號地上物並土地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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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返還原告，均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

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

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

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此

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

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計算相當於不當

得利之租金時，亦得類推適用。又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

定：「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

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

之價額。」，另計算「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依土地法

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

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

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土地法

第9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價額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而

言。再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

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

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

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

第3071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馮悅治無權占有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

地、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有1048-2地號土地、被告王槐珍無

權占有1048-3地號土地，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1033-1地號土地面積為

3.91平方公尺、1048-1地號土地面積為2.74平方公尺、1048

-2地號土地面積為8.14平方公尺、1048-3地號土地面積為2.

66平方公尺，於111年1月、112年1月之申報地價（即公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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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22,800元之80％）均為每平方公尺18,240元，有土地登記

謄本、地價謄本、公告地價資料在卷可稽（見板調卷第23至

25頁、第33頁、第39頁、第47至53頁），參酌系爭土地坐落

於新北市中和區，爰審酌周圍繁榮程度、交通便利性、生活

機能等情，認系爭土地之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以土地申報價

額年息6％為適當。則原告請求自111年10月1日起至112年9

月30日，共計1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參以當時土

地之申報地價18,240元、被告馮悅治占用面積共6.65平方公

尺、被告蘇邱明珠占用面積為8.14平方公尺、被告王槐珍占

用面積2.66平方公尺，故被告馮悅治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

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

7,278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7,278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

-2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8,908元

【計算式：18,240元/㎡×8.14㎡×1年×6％＝8,908元】、被

告王槐珍無權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

不當得利應為2,911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

6％＝2,911元】。

　⒊另原告主張以112年間之申報地價計算按月給付之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部分，以土地申報價額年息6％，被告馮悅治

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

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606元【計算式：18,240元/㎡×6.65㎡×

1年×6％÷12月＝606元/月】、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

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742元【計算

式：18,240元/㎡×8.14㎡×1年×6％÷12月＝742元/月】、被

告王槐珍無權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

當得利約為243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

12月＝243元/月】。

　⒋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馮悅治返還於1

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為7,27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所無權占用之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06元；被告蘇邱明珠返還於1

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90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

所無權占用之1048-2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742元；被告王槐珍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

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2,9

11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48-3地

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3元，均

核屬有據，應予以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均屬無據，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

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圖：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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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6號
原      告  柯雅莉  
訴訟代理人  傅子瑄  
            姜智揚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郁寬律師
被      告  馮悅治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張智傑  


被      告  蘇邱明珠
            王槐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蘇邱明珠
訴訟代理人  蘇成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2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06元。
三、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42元。
五、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43元。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94,81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884,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426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7,2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02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按月以新臺幣6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0,873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1,082,6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969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8,9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四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4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按月以新臺幣7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7,92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353,7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六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97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2,91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六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81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按月以新臺幣24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亦有明定。經查：原告起訴後就其聲明請求被告拆除其所有地上物之位置及占用面積部分，依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測量結果變更如下聲明所示，僅屬補充、更正事實上陳述，使其聲明完足、明確，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被告馮悅治為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被告蘇邱明珠為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被告王槐珍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均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侵害伊之所有權，應分別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並分別給付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9月之不當得利，及自112年10月1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0元；㈢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㈣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14,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237元；㈤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㈥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4,8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04元；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否認渠等所有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有占用他人土地之可能，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越界建築，現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應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就被告馮悅治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建物（下稱系爭4號房屋）、被告蘇邱明珠所有之同巷弄6號建物（下稱系爭6號房屋）、被告王槐珍所有之同巷弄8號建物（下稱系爭8號房屋）之越界建築部分，均約於79、80年間所建，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而系爭4、6、8號房屋於建築時，建物之基地連同建物前面所使用之道路，就被告所知，應屬同一人所有，且原地主一開始即允諾建物前之空地，要留給購買建物之所有權人使用，只要建物所有權人不要影響通行，如何使用皆可。基此原因，該巷弄同排建物皆有外推建物之狀況。
　㈡縱認被告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被告否認之），然系爭4、6、8號房屋係於79、80年間建築，而該建築乃橫跨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至8號，每一棟樓層皆為4層樓，被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實為狹小，依原告所述系爭4、6、8號建物分別占用6.65、8.14、2.66平方公尺，而被告占用之系爭土地均位於被告所有之建物門前，況系爭土地係當時建商留存作為被告等建物所有人之私路使用而無法建築，是就系爭土地之使用狀況，應可知被告之占有情形並未對原告使用系爭土地造成影響，是原告行使權利可得之實際利益極小，然對被告卻造成甚大之損害，因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建築之外牆，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以拆除，除工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是原告所獲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
　㈢再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拆除增建物及地上物並返還土地予原告（被告否認之），惟原告已於112年8月5日與被告馮悅治之代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訂立拆除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分別就系爭4號房屋占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由原告補貼1,5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馮悅治），並支付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馮悅治應同意原告拆除占用部分；就系爭8號房屋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由原告補貼8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王槐珍），並支付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王槐珍應同意原告拆除占用部分。而當天參與協調之中和區碧河里里長亦有於現場親見親聞兩造就此條件成立和解協議，故原告若要求被告馮悅治、王槐珍拆除系爭4、8號房屋，亦應依系爭同意書上之約定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之所有權人、被告馮悅治為系爭4號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蘇邱明珠為新北市中和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王槐珍為系爭8號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土地之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在卷可參（見板調卷第23至25頁第33頁、第39頁、本院卷第67至71頁），此部分事實應勘認定。
　㈡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33-1、1048-1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33-1地號土地）全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1地號土地）、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2地號土地）全部、被告王槐珍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3地號土地）全部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圖即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至95頁、第99頁、第103至117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之部分：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人，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1033-1地號土地全部、1048-1地號土地全部、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1048-2地號土地全部、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1048-3地號土地全部等節，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依法行使物上請求權。
　⒊至被告辯稱：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現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應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之適用云云。經查，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民法第796條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所謂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出異議或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情事屬實，被告該部分抗辯，尚難憑採。
　⒋至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建築之外牆，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以拆除，除工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原告所獲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云云。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證明，依前揭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及勘驗筆錄，部分之地上物不過僅係雨遮、採光罩或冷氣架等，所謂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且工程浩大云云實有疑問，又參酌系爭土地緊鄰巷道，現場巷道內空間亦非十分開闊，綜衡全情，認本件尚無必要依民法第796條之1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被告該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⒌至被告馮悅治、王槐珍主張有與原告達成拆除協議，約定由原告補償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費用各為1,500,000元、800,000元，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同意原告拆除，並作成系爭同意書云云，並提出系爭同意書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惟原告否認有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議。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內容，雖有載被告所主張之協議內容，然系爭同意書上除被告馮悅治之代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之簽名外，未見原告有於系爭同意書上簽署，顯不能證明原告曾與其等達成協議。至證人即中和區碧河里里長賴清華於本院言詞辯論時雖證稱：伊的里民張智豪跟伊說有占用到土地事情，訴外人張智豪是上開4號房地，說要借活動中心跟對方開協調會，伊沒有下去談就是在旁邊看而已，那天對方有來2個人，當時訴外人張智豪及他弟弟有到，還有系爭6號房屋蘇老先生，名字伊一時忘記了，是被告蘇邱明珠的老公，還有系爭10號房屋屋主的兒子，姓氏好像是姓黃，系爭8號房屋沒有來，對方來2個男生，名字伊記不起來，伊也記不起來他們跟這件事情有何關係，協調會談的結果，系爭4號房屋他們1、2樓有占用的就是150萬元給占用的屋主，他們就簽約，他們有跟對方一個女生通電話，就達成協議，然後他們就有簽約，伊知道對方2人是沒辦法作主的，他們有打電話給一個人，那個聲音聽起來是女生的聲音，然後那2個人就說通電話那頭的人同意，張智傑、張智豪、還有伊，都沒有跟那個女生對話，是對方來的2個人其中一人跟那個女生通電話而已，伊不知道為電話中「女聲」的真實身分為何人，對方來2個男子他們有遞名片給伊，但是名字伊記不起來，他們是為這土地來協商的，是地主委託來協商的，伊不知道地主是誰，伊不認識，這2名男子沒有講地主的名字，也沒有出具足以代表地主之文書，這2名男子是自稱受有地主委託來處理上開土地之占用事宜，他們只是口頭這樣講，沒有拿書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54至155頁），足見證人賴清華實際上並不知悉到場該2名男子及電話端女聲之真實身分，當見亦未見有何授權書面，依其證述亦無法證明有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議，從而，被告該部分抗辯，尚乏足夠事證佐證，尚難憑採。
　⒌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被告馮悅治拆除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系爭4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蘇邱明珠拆除占用1048-2地號土地之系爭6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王槐珍拆除占用1048-3地號土地之系爭8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均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計算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時，亦得類推適用。又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另計算「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土地法第9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價額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而言。再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馮悅治無權占有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有1048-2地號土地、被告王槐珍無權占有1048-3地號土地，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1033-1地號土地面積為3.91平方公尺、1048-1地號土地面積為2.74平方公尺、1048-2地號土地面積為8.14平方公尺、1048-3地號土地面積為2.66平方公尺，於111年1月、112年1月之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22,800元之80％）均為每平方公尺18,240元，有土地登記謄本、地價謄本、公告地價資料在卷可稽（見板調卷第23至25頁、第33頁、第39頁、第47至53頁），參酌系爭土地坐落於新北市中和區，爰審酌周圍繁榮程度、交通便利性、生活機能等情，認系爭土地之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以土地申報價額年息6％為適當。則原告請求自111年10月1日起至112年9月30日，共計1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參以當時土地之申報地價18,240元、被告馮悅治占用面積共6.65平方公尺、被告蘇邱明珠占用面積為8.14平方公尺、被告王槐珍占用面積2.66平方公尺，故被告馮悅治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7,278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7,2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8,908元【計算式：18,240元/㎡×8.14㎡×1年×6％＝8,908元】、被告王槐珍無權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2,911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2,911元】。
　⒊另原告主張以112年間之申報地價計算按月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以土地申報價額年息6％，被告馮悅治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606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12月＝606元/月】、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742元【計算式：18,240元/㎡×8.14㎡×1年×6％÷12月＝742元/月】、被告王槐珍無權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243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12月＝243元/月】。
　⒋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馮悅治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7,27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06元；被告蘇邱明珠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90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48-2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2元；被告王槐珍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2,911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48-3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3元，均核屬有據，應予以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圖：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6號
原      告  柯雅莉  
訴訟代理人  傅子瑄  
            姜智揚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郁寬律師
被      告  馮悅治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張智傑  

被      告  蘇邱明珠
            王槐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蘇邱明珠
訴訟代理人  蘇成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
    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
    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
    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將土
    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2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
    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606元。
三、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
    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
    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
    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
    幣742元。
五、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
    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
    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243元。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94,81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884,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
    ，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426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7,2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
    ，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02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按月以新臺幣606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0,873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1,082,62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969元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8,908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四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47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按月以新臺幣742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7,927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353,78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六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970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2,91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六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81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按月以新臺幣243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亦有明定。經
    查：原告起訴後就其聲明請求被告拆除其所有地上物之位置
    及占用面積部分，依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下稱附圖）測量結果變更如下聲明所示，僅屬補充、更正
    事實上陳述，使其聲明完足、明確，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被
    告馮悅治為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
    、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
    所有人；被告蘇邱明珠為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
    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被告王槐珍附圖
    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
    物之所有人，均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侵害伊之所有權，應分別
    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並分別給付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
    9月之不當得利，及自112年10月1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
    、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
    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㈡
    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12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
    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1,010元；㈢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
    ）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㈣被告
    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14,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
    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237元；㈤被告
    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
    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
    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㈥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4,8
    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404元；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否認渠等所有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有占用他人土地之
    可能，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
    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越界建築，現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應
    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就被告馮悅治所有之新北
    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建物（下稱系爭4號房屋）、被告
    蘇邱明珠所有之同巷弄6號建物（下稱系爭6號房屋）、被告
    王槐珍所有之同巷弄8號建物（下稱系爭8號房屋）之越界建
    築部分，均約於79、80年間所建，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
    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而系爭4、6、8號房屋於建築時，
    建物之基地連同建物前面所使用之道路，就被告所知，應屬
    同一人所有，且原地主一開始即允諾建物前之空地，要留給
    購買建物之所有權人使用，只要建物所有權人不要影響通行
    ，如何使用皆可。基此原因，該巷弄同排建物皆有外推建物
    之狀況。
　㈡縱認被告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被告否認之），然系爭4、6
    、8號房屋係於79、80年間建築，而該建築乃橫跨新北市○○
    區○○路000巷00弄0號至8號，每一棟樓層皆為4層樓，被告占
    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實為狹小，依原告所述系爭4、6、8號建
    物分別占用6.65、8.14、2.66平方公尺，而被告占用之系爭
    土地均位於被告所有之建物門前，況系爭土地係當時建商留
    存作為被告等建物所有人之私路使用而無法建築，是就系爭
    土地之使用狀況，應可知被告之占有情形並未對原告使用系
    爭土地造成影響，是原告行使權利可得之實際利益極小，然
    對被告卻造成甚大之損害，因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
    建築之外牆，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
    以拆除，除工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是原告所獲利益與
    被告所受損害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規
    定之適用。
　㈢再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拆除增建物及地上物並返還土地予
    原告（被告否認之），惟原告已於112年8月5日與被告馮悅
    治之代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訂立拆除同意書（下稱系爭
    同意書），分別就系爭4號房屋占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
    由原告補貼1,5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馮悅治），並支
    付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馮悅治應同意原
    告拆除占用部分；就系爭8號房屋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
    由原告補貼8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王槐珍），並支付
    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王槐珍應同意原告
    拆除占用部分。而當天參與協調之中和區碧河里里長亦有於
    現場親見親聞兩造就此條件成立和解協議，故原告若要求被
    告馮悅治、王槐珍拆除系爭4、8號房屋，亦應依系爭同意書
    上之約定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之所有權人、被告馮悅治為系
    爭4號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蘇邱明珠為新北市中和系爭建
    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王槐珍為系爭8號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
    ，有土地之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在卷可參（
    見板調卷第23至25頁第33頁、第39頁、本院卷第67至71頁）
    ，此部分事實應勘認定。
　㈡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33-1
    、1048-1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
    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
    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33-1地號土地）全部、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1地號土地）、被告蘇邱
    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增
    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下稱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下稱1048-2地號土地）全部、被告王槐珍所有或具事實上
    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
    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8號地上物
    ）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3地號土
    地）全部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4頁），並
    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圖即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至95頁、第99頁、第103至117頁）
    ，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之部分：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
    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
    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
    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
    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人對
    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
    ，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即
    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
    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人，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1033-1地
    號土地全部、1048-1地號土地全部、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104
    8-2地號土地全部、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1048-3地號土地全部
    等節，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依法行使物上請求
    權。
　⒊至被告辯稱：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
    即提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現土地所有權人
    即原告應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應有民法第796
    條第1項之適用云云。經查，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
    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
    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
    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
    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民法第796條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
    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以實其說，
    自難認所謂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
    提出異議或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情事屬實，被告該部分抗
    辯，尚難憑採。
　⒋至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建築之外牆，
    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以拆除，除工
    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原告所獲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間
    ，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云云
    。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
    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
    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
    ；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民法
    第796條之1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
    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證明，依前揭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
    現場照片及勘驗筆錄，部分之地上物不過僅係雨遮、採光罩
    或冷氣架等，所謂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且工程浩大云云實有
    疑問，又參酌系爭土地緊鄰巷道，現場巷道內空間亦非十分
    開闊，綜衡全情，認本件尚無必要依民法第796條之1免為全
    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被告該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⒌至被告馮悅治、王槐珍主張有與原告達成拆除協議，約定由
    原告補償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費用各為
    1,500,000元、800,000元，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同意原告
    拆除，並作成系爭同意書云云，並提出系爭同意書附卷為證
    （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惟原告否認有與被告馮悅治、王
    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議。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內容，雖有載
    被告所主張之協議內容，然系爭同意書上除被告馮悅治之代
    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之簽名外，未見原告有於系爭同意
    書上簽署，顯不能證明原告曾與其等達成協議。至證人即中
    和區碧河里里長賴清華於本院言詞辯論時雖證稱：伊的里民
    張智豪跟伊說有占用到土地事情，訴外人張智豪是上開4號
    房地，說要借活動中心跟對方開協調會，伊沒有下去談就是
    在旁邊看而已，那天對方有來2個人，當時訴外人張智豪及
    他弟弟有到，還有系爭6號房屋蘇老先生，名字伊一時忘記
    了，是被告蘇邱明珠的老公，還有系爭10號房屋屋主的兒子
    ，姓氏好像是姓黃，系爭8號房屋沒有來，對方來2個男生，
    名字伊記不起來，伊也記不起來他們跟這件事情有何關係，
    協調會談的結果，系爭4號房屋他們1、2樓有占用的就是150
    萬元給占用的屋主，他們就簽約，他們有跟對方一個女生通
    電話，就達成協議，然後他們就有簽約，伊知道對方2人是
    沒辦法作主的，他們有打電話給一個人，那個聲音聽起來是
    女生的聲音，然後那2個人就說通電話那頭的人同意，張智
    傑、張智豪、還有伊，都沒有跟那個女生對話，是對方來的
    2個人其中一人跟那個女生通電話而已，伊不知道為電話中
    「女聲」的真實身分為何人，對方來2個男子他們有遞名片
    給伊，但是名字伊記不起來，他們是為這土地來協商的，是
    地主委託來協商的，伊不知道地主是誰，伊不認識，這2名
    男子沒有講地主的名字，也沒有出具足以代表地主之文書，
    這2名男子是自稱受有地主委託來處理上開土地之占用事宜
    ，他們只是口頭這樣講，沒有拿書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54
    至155頁），足見證人賴清華實際上並不知悉到場該2名男子
    及電話端女聲之真實身分，當見亦未見有何授權書面，依其
    證述亦無法證明有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
    議，從而，被告該部分抗辯，尚乏足夠事證佐證，尚難憑採
    。
　⒌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
    被告馮悅治拆除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系
    爭4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蘇邱明珠拆除占用1
    048-2地號土地之系爭6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
    王槐珍拆除占用1048-3地號土地之系爭8號地上物並土地騰
    空返還原告，均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
    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
    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
    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此
    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
    、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計算相當於不當得
    利之租金時，亦得類推適用。又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
    ：「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
    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
    價額。」，另計算「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依土地法第
    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
    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
    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土地法第9
    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價額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而言。再
    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
    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
    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
    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
    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馮悅治無權占有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
    地、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有1048-2地號土地、被告王槐珍無
    權占有1048-3地號土地，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1033-1地號土地面積為
    3.91平方公尺、1048-1地號土地面積為2.74平方公尺、1048
    -2地號土地面積為8.14平方公尺、1048-3地號土地面積為2.
    66平方公尺，於111年1月、112年1月之申報地價（即公告地
    價22,800元之80％）均為每平方公尺18,240元，有土地登記
    謄本、地價謄本、公告地價資料在卷可稽（見板調卷第23至
    25頁、第33頁、第39頁、第47至53頁），參酌系爭土地坐落
    於新北市中和區，爰審酌周圍繁榮程度、交通便利性、生活
    機能等情，認系爭土地之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以土地申報價
    額年息6％為適當。則原告請求自111年10月1日起至112年9月
    30日，共計1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參以當時土地
    之申報地價18,240元、被告馮悅治占用面積共6.65平方公尺
    、被告蘇邱明珠占用面積為8.14平方公尺、被告王槐珍占用
    面積2.66平方公尺，故被告馮悅治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地
    、1048-1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7,
    278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7,278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地號土
    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8,908元【計算式
    ：18,240元/㎡×8.14㎡×1年×6％＝8,908元】、被告王槐珍無權
    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
    2,911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2,911元】。
　⒊另原告主張以112年間之申報地價計算按月給付之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部分，以土地申報價額年息6％，被告馮悅治無權
    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
    於不當得利約為606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
    ÷12月＝606元/月】、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地號土地
    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742元【計算式：18,24
    0元/㎡×8.14㎡×1年×6％÷12月＝742元/月】、被告王槐珍無權占
    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243
    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12月＝243元/月】
    。
　⒋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馮悅治返還於11
    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為7,27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
    無權占用之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06元；被告蘇邱明珠返還於111
    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為8,90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
    無權占用之1048-2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742元；被告王槐珍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
    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2,91
    1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48-3地
    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3元，均
    核屬有據，應予以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均屬無據，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
    ，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圖：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6號
原      告  柯雅莉  
訴訟代理人  傅子瑄  
            姜智揚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郁寬律師
被      告  馮悅治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張智傑  

被      告  蘇邱明珠
            王槐珍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蘇邱明珠
訴訟代理人  蘇成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2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06元。
三、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四、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42元。
五、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六、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43元。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94,81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884,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426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以新臺幣7,2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02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馮悅治如按月以新臺幣6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0,873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1,082,6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2,969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以新臺幣8,9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四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24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蘇邱明珠如按月以新臺幣7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7,92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353,7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六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97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以新臺幣2,91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六項後段於到期及原告按月以新臺幣81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槐珍如按月以新臺幣24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亦有明定。經查：原告起訴後就其聲明請求被告拆除其所有地上物之位置及占用面積部分，依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測量結果變更如下聲明所示，僅屬補充、更正事實上陳述，使其聲明完足、明確，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被告馮悅治為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被告蘇邱明珠為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被告王槐珍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之所有人，均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侵害伊之所有權，應分別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並分別給付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9月之不當得利，及自112年10月1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馮悅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33-1範圍內（面積3.91平方公尺）、1048-1範圍內（面積2.7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面積合計6.65平方公尺）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馮悅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0元；㈢被告蘇邱明珠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面積8.14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㈣被告蘇邱明珠應給付原告14,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237元；㈤被告王槐珍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面積2.66平方公尺）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㈥被告王槐珍應給付原告4,8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04元；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否認渠等所有之增建物及地上物有占用他人土地之可能，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越界建築，現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應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就被告馮悅治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建物（下稱系爭4號房屋）、被告蘇邱明珠所有之同巷弄6號建物（下稱系爭6號房屋）、被告王槐珍所有之同巷弄8號建物（下稱系爭8號房屋）之越界建築部分，均約於79、80年間所建，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而系爭4、6、8號房屋於建築時，建物之基地連同建物前面所使用之道路，就被告所知，應屬同一人所有，且原地主一開始即允諾建物前之空地，要留給購買建物之所有權人使用，只要建物所有權人不要影響通行，如何使用皆可。基此原因，該巷弄同排建物皆有外推建物之狀況。
　㈡縱認被告無權占有原告之土地（被告否認之），然系爭4、6、8號房屋係於79、80年間建築，而該建築乃橫跨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至8號，每一棟樓層皆為4層樓，被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實為狹小，依原告所述系爭4、6、8號建物分別占用6.65、8.14、2.66平方公尺，而被告占用之系爭土地均位於被告所有之建物門前，況系爭土地係當時建商留存作為被告等建物所有人之私路使用而無法建築，是就系爭土地之使用狀況，應可知被告之占有情形並未對原告使用系爭土地造成影響，是原告行使權利可得之實際利益極小，然對被告卻造成甚大之損害，因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建築之外牆，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以拆除，除工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是原告所獲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
　㈢再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應拆除增建物及地上物並返還土地予原告（被告否認之），惟原告已於112年8月5日與被告馮悅治之代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訂立拆除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分別就系爭4號房屋占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由原告補貼1,5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馮悅治），並支付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馮悅治應同意原告拆除占用部分；就系爭8號房屋用原告土地之部分約定：由原告補貼800,000元予占用戶（即被告王槐珍），並支付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之所有費用，而被告王槐珍應同意原告拆除占用部分。而當天參與協調之中和區碧河里里長亦有於現場親見親聞兩造就此條件成立和解協議，故原告若要求被告馮悅治、王槐珍拆除系爭4、8號房屋，亦應依系爭同意書上之約定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之所有權人、被告馮悅治為系爭4號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蘇邱明珠為新北市中和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王槐珍為系爭8號房屋之所有權人等情，有土地之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在卷可參（見板調卷第23至25頁第33頁、第39頁、本院卷第67至71頁），此部分事實應勘認定。
　㈡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33-1、1048-1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33-1地號土地）全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1地號土地）、被告蘇邱明珠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2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2地號土地）全部、被告王槐珍所有或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圖所示於1048-3範圍內增建物及地上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048-3地號土地）全部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4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圖即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至95頁、第99頁、第103至117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原告請求拆屋還地之部分：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人，系爭4號地上物占用1033-1地號土地全部、1048-1地號土地全部、系爭6號地上物占用1048-2地號土地全部、系爭8號地上物占用1048-3地號土地全部等節，業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依法行使物上請求權。
　⒊至被告辯稱：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出異議，甚至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現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應不得請求被告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之適用云云。經查，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民法第796條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所謂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明知被告越界建築而不即提出異議或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情事屬實，被告該部分抗辯，尚難憑採。
　⒋至被告另辯稱：原告請求拆除之範圍係屬整排建築之外牆，拆除時自會損及主要建物，且倘若同時全部予以拆除，除工程浩大外亦影響結構安全，原告所獲利益與被告所受損害間，客觀上顯不相當，應有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之適用云云。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固有明文。惟被告該部分主張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並未提出足夠事證證明，依前揭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及勘驗筆錄，部分之地上物不過僅係雨遮、採光罩或冷氣架等，所謂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且工程浩大云云實有疑問，又參酌系爭土地緊鄰巷道，現場巷道內空間亦非十分開闊，綜衡全情，認本件尚無必要依民法第796條之1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被告該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⒌至被告馮悅治、王槐珍主張有與原告達成拆除協議，約定由原告補償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建物拆除及後續恢復費用各為1,500,000元、800,000元，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同意原告拆除，並作成系爭同意書云云，並提出系爭同意書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惟原告否認有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議。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內容，雖有載被告所主張之協議內容，然系爭同意書上除被告馮悅治之代理人張智豪、被告王槐珍之簽名外，未見原告有於系爭同意書上簽署，顯不能證明原告曾與其等達成協議。至證人即中和區碧河里里長賴清華於本院言詞辯論時雖證稱：伊的里民張智豪跟伊說有占用到土地事情，訴外人張智豪是上開4號房地，說要借活動中心跟對方開協調會，伊沒有下去談就是在旁邊看而已，那天對方有來2個人，當時訴外人張智豪及他弟弟有到，還有系爭6號房屋蘇老先生，名字伊一時忘記了，是被告蘇邱明珠的老公，還有系爭10號房屋屋主的兒子，姓氏好像是姓黃，系爭8號房屋沒有來，對方來2個男生，名字伊記不起來，伊也記不起來他們跟這件事情有何關係，協調會談的結果，系爭4號房屋他們1、2樓有占用的就是150萬元給占用的屋主，他們就簽約，他們有跟對方一個女生通電話，就達成協議，然後他們就有簽約，伊知道對方2人是沒辦法作主的，他們有打電話給一個人，那個聲音聽起來是女生的聲音，然後那2個人就說通電話那頭的人同意，張智傑、張智豪、還有伊，都沒有跟那個女生對話，是對方來的2個人其中一人跟那個女生通電話而已，伊不知道為電話中「女聲」的真實身分為何人，對方來2個男子他們有遞名片給伊，但是名字伊記不起來，他們是為這土地來協商的，是地主委託來協商的，伊不知道地主是誰，伊不認識，這2名男子沒有講地主的名字，也沒有出具足以代表地主之文書，這2名男子是自稱受有地主委託來處理上開土地之占用事宜，他們只是口頭這樣講，沒有拿書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54至155頁），足見證人賴清華實際上並不知悉到場該2名男子及電話端女聲之真實身分，當見亦未見有何授權書面，依其證述亦無法證明有與被告馮悅治、王槐珍達成被告所稱之協議，從而，被告該部分抗辯，尚乏足夠事證佐證，尚難憑採。
　⒌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被告馮悅治拆除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系爭4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蘇邱明珠拆除占用1048-2地號土地之系爭6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被告王槐珍拆除占用1048-3地號土地之系爭8號地上物並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均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計算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時，亦得類推適用。又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另計算「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土地法第9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價額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而言。再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馮悅治無權占有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有1048-2地號土地、被告王槐珍無權占有1048-3地號土地，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1033-1地號土地面積為3.91平方公尺、1048-1地號土地面積為2.74平方公尺、1048-2地號土地面積為8.14平方公尺、1048-3地號土地面積為2.66平方公尺，於111年1月、112年1月之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22,800元之80％）均為每平方公尺18,240元，有土地登記謄本、地價謄本、公告地價資料在卷可稽（見板調卷第23至25頁、第33頁、第39頁、第47至53頁），參酌系爭土地坐落於新北市中和區，爰審酌周圍繁榮程度、交通便利性、生活機能等情，認系爭土地之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以土地申報價額年息6％為適當。則原告請求自111年10月1日起至112年9月30日，共計1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參以當時土地之申報地價18,240元、被告馮悅治占用面積共6.65平方公尺、被告蘇邱明珠占用面積為8.14平方公尺、被告王槐珍占用面積2.66平方公尺，故被告馮悅治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7,278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7,2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8,908元【計算式：18,240元/㎡×8.14㎡×1年×6％＝8,908元】、被告王槐珍無權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所受有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為2,911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2,911元】。
　⒊另原告主張以112年間之申報地價計算按月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以土地申報價額年息6％，被告馮悅治無權占用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606元【計算式：18,240元/㎡×6.65㎡×1年×6％÷12月＝606元/月】、被告蘇邱明珠無權占用1048-2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742元【計算式：18,240元/㎡×8.14㎡×1年×6％÷12月＝742元/月】、被告王槐珍無權占用1048-3地號土地每月受有之相當租金於不當得利約為243元【計算式：18,240元/㎡×2.66㎡×1年×6％÷12月＝243元/月】。
　⒋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馮悅治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7,27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33-1地號土地、1048-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06元；被告蘇邱明珠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908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48-2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2元；被告王槐珍返還於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之間無權占有系爭建物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2,911元，並請求自112年10月1日至返還所無權占用之1048-3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3元，均核屬有據，應予以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圖：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3年6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